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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农〔2023〕42 号

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
资金（省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）任务清单

及绩效目标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帮

镇扶村资金（省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资金）任务清单及绩效目标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3〕25 号）

和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报送 2023 年度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

金任务清单及绩效目标的函》，为加强资金管理使用，现将 2023

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（省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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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）任务清单及绩效目标下达你们，

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

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

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（省级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）

任务清单

2.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（省级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）

绩效目标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3 年 5 月 6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健康局,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宣传部、农业农

村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卫生健康局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6日印发


	



